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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温政办〔2009〕67 号 
 
 
 
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转发市财政局市劳动保障局市国土资源局 

关于温州市市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 

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市财政局、市劳动保障局、市国土资源局《关于温州市市区

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市人民政

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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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九年五月八日 

 

 

温州市市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

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

市财政局  市劳动保障局  市国土资源局 

              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加强市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（以

下简称专项资金）的管理，根据《温州市市区征收农民集体所有

土地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101 号）、《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温州

市市区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办法的补充意见》（温政发

〔2008〕93号）精神，结合市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专项资金按征地面积每亩12万元缴纳，列入征地成

本，由市人民政府统一筹集。缴纳标准根据社会、经济发展水平

适时予以调整。 

第三条  专项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、专款专用，专项用于

被征地行政村村民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，在专项资金额度

内由村集体统筹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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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开具《温州市被征地农民基本生

活保障专项资金缴款告知书》，核定行政村被征地农民参保人数；

市劳动保障局负责专项资金的执收、核算和管理工作；市财政局

负责专项资金的收缴和监管工作。 

 

第二章  专项资金的缴纳 

 

第五条  出让、租赁和作价出资或者入股的土地（包括自求

平衡的开发区、工业园区、成片开发土地等），在征地补偿安置方

案批准之前，征地实施单位按照以下程序缴纳专项资金： 

1．征地实施单位凭市国土资源局开具的《温州市被征地农民

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缴款告知书》，到市劳动保障局办理缴纳手

续。 

2．市劳动保障局根据《温州市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

资金缴款告知书》，开具《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；征

地实施单位持市劳动保障局开具的《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

款书》第一至四联，并在第二联上加盖缴款单位预留银行印鉴后

到指定的市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开户银行缴纳。 

3．征地实施单位缴纳专项资金后，持加盖银行收讫章后的第

一联（回单）退市劳动保障局；市劳动保障局在《浙江省政府非

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第五联（收据）加盖单位收款印章，在《温

州市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缴款告知书》第四联加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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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印章，交征地实施单位到市国土资源局办理征地手续。 

4．出让、租赁和作价出资或者入股的土地（包括自求平衡的

开发区、工业园区、成片开发土地等）应缴纳专项资金，由征地

实施单位按上述程序先行缴纳，待财政部门取得土地出让金、租

金或股份收益后，征地实施单位凭缴纳凭证，向同级财政部门办

理结算拨付手续。 

第六条  划拨的土地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前，由征地

实施单位按照第五条第1-3款办理缴纳专项资金手续。 

第七条 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的安置用地在征

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前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

按照第五条第1-3款办理缴纳专项资金手续。 

第八条  每月上旬，市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将上月收缴的专

项资金划入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财政专户。市劳动

保障局按照收缴的专项资金建立被征地行政村可用额度明细账，

作为被征地行政村缴纳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费的依据，并将

本月行政村缴费明细清单提供给市财政局。 

 

第三章 专项资金的使用 

 

第九条  专项资金用于缴纳市政府令第101 号实施后被征地

行政村新增被征地农民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费。市政府令

第101号实施后，被征地行政村新增的被征地农民已全员参保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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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行政村资金可用额度仍有结余的，可按以下顺序使用：1.用于

缴纳市政府令第101号实施前该行政村应参保村民的被征地农民

基本生活保障费，或原享受被征地农民生活补助人员转为参加被

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缴费资金；2.用于原参加低档被征地农

民基本生活保障的村民转为参加高档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

缴费补差资金；3.该行政村所有应参保村民都已缴纳被征地农民

基本生活保障费后，资金可用额度仍有余额的，可按个人、村集

体、政府原三方出资比例，用专项资金退还该行政村在市政府令

第101号实施前已缴纳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费。 

第十条  专项资金用于缴纳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费的，

按以下程序办理： 

1．行政村有资金可用额度的，市区社保经办机构可根据行政

村意见，以行政村资金可用额度缴纳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费。

行政村资金可用额度不足的，由被征地行政村凭社保经办机构开

具的《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以银行存款或现金方式

予以缴纳。 

2．市劳动保障局按月汇总专项资金缴纳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

保障费金额，编制《市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使用

核定单》，并根据《市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使用核

定单》与市财政局办理专项资金结算，将专项资金由被征地农民

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财政专户划入市财政局社会保障基金财政

专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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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专项资金用于退还市政府令第 101 号实施前被征

地农民已缴纳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费的，按以下程序办理： 

1．由行政村向所在乡镇政府提出退还专项资金申请，经所在

乡镇政府核准，区政府批准后，在专项资金可用额度内，凭缴款

收据到市劳动保障局退还已缴纳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费，其

中个人缴纳、村集体缴纳部分退还行政村，政府出资部分退还市

财政。 

2．市劳动保障局按月汇总专项资金退还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

保障费金额，编制《市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退还

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费核定单》，并根据《市区被征地农民基

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退还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费核定单》与

市财政局办理资金结算，将资金由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

资金财政专户划入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支出户。 

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 2009 年 5月 1日起实施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、市劳动保障局、市国土资源

局负责解释。 

 

 
 
 
 



 — 7 —

主题词：劳动  社会保障  资金  通知 

  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、 
市检察院，驻温部队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  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09 年 5 月 11 日印发

 


